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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 
10540-003 

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12 日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修正通過 

(修正歷程詳全條文末) 

一、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教育部中華民國103年01月08日臺教學

（三）字第1020190903號函修訂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教

育部中華民國103年02月20日臺教學(三)字第1030018657C號對大專校院學

生自我傷害防治訪視結果之建議，特訂定弘光科技大學學生自我傷害三級

預防工作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二、 本計畫推動與實施三級預防計畫： 

(一) 初級預防 

1. 目標：增進學生心理健康，免於自我傷害。 

2. 策略：增加保護因子，降低危險因子。 

3. 單位職掌 

執行 

單位 
行動方案 

學生輔導

工作委員

會 

1. 訂定「弘光科技大學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與

「弘光科技大學學生自我傷害危機事件處理標準作業流

程」。 

2. 協調整合校內外資源，強化各單位合作機制。 

3. 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學務處諮商輔導中心協助推動與實施

本校三級預防計畫。 

教學單位

與教務處 

1. 教務處及通識教育中心規劃開設生命教育相關課程，包含

專業必修、選修課程，以及人文精神（一）、（二）列為全

校一、二年級共同必修通識，藉此提升學生抗壓與危機處

理能力，增進學生自助與助人技巧。 

2. 鼓勵各科系教師開設促進心理健康相關課程。 

學務處 

1. 校安暨軍訓室設置 24 小時通報求助專線。 

2. 諮商輔導中心辦理新生班級輔導，施以情緒檢測及宣導心

理衛生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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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辦理促進心理健康與正向思考活動。 

4. 辦理生命教育宣導活動。 

5. 結合社團及社會資源辦理自我傷害防治宣導活動。 

6. 辦理自我傷害辨識及危機處理研習，強化教職員、教官與

校安人員之輔導知能。 

7. 提供家長認識自我傷害與危機處理等教育宣導資訊。 

8. 辦理學生幹部認識自我傷害與情緒處理訓練。 

9. 每學期舉辦自我傷害事件演練。 

10.製作三級預防宣導品。 

11.評估休學學生心理狀況，必要時提供持續關懷輔導，或協

助連結社區資源。 

12.辦理學生同儕間溝通技巧與情緒管理訓練。 

總務處 

1. 加強校園警衛危機處理能力。 

2. 加強校園高樓中庭與樓梯間之意外預防安全設施。 

3. 協助懸掛、放置生命教育文宣。 

人事室 培訓職員工正向積極的工作態度，建立友善校園氛圍。 

(二) 二級預防 

1. 目標：早期發現、早期介入，減少自我傷害發生或嚴重化之可能性。 

2. 策略：追蹤輔導高關懷學生，提供即時協助。 

3. 單位職掌 

執行 

單位 
行動方案 

學務處 

諮商輔導

中心 

1. 定義高關懷學生範疇：(1)情緒檢測學生－每學年進行新

生、轉復學生情緒檢測，經篩檢出需追蹤關懷之學生。(2)

特殊個案學生－經轉介或主動來談，發現諮商輔導議題已

影響學生本人一般生活功能，且須連結其他社會支持網絡。 

2. 進行追蹤輔導：建立高關懷學生檔案，安排個別諮商、團

體輔導諮商、個案管理或其他轉介服務。 

3. 整合校內外輔導資源網絡：結合校內專業輔導人員、駐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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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科醫師、導師、校安人員及其他相關人員，形成校內

支持網絡，必要時亦聯繫家長與校外單位，共同合作進行

後續輔導。 

教學與行

政單位 

1. 協助追蹤輔導高關懷學生：(1)情緒檢測學生－新生班導師

根據諮商輔導中心所提供高關懷學生名單，共同合作進行

追蹤輔導。(2)特殊個案學生－因應輔導實務所需，共同參

與及執行高關懷學生之個別輔導計畫。 

2. 轉介具心理輔導需求學生至諮商輔導中心：與學生接觸過

程中，若發現學生出現情緒低落或疑似因壓力事件引致身

心不適症狀，轉介至諮商輔導中心尋求專業協助。 

(三) 三級預防 

1. 目標：預防自傷(殺)者再自傷(殺)並協助其重回生活正軌，預防自殺身亡

者親友模仿自殺及協助心理調適。 

2. 策略：依照學生自我傷害危機事件處理標準作業流程進行送醫、通報、

聯繫重要他人、安置，並提供諮商服務。 

3. 單位職掌 

執行 

單位 
行動方案 

校安暨軍

訓室 

1. 值班校內 24小時通報求助專線。 

2. 值勤校安人員接獲立即自傷(殺)事件通報後，赴現場了解

學生狀況，進行緊急處理。 

3. 獲悉自傷(殺)事件，依「弘光科技大學校園安全暨災害防

救委員會設置辦法」，進行緊急事件處理與通報。 

學務處諮

商輔導中

心 

1. 自我傷害：與學生討論簽署不自傷(殺)契約，並視自我傷害

情節輕重聯繫家屬、導師、轉介就診或召開校內個案討論

會議。 

2. 自殺未遂：於學生就醫期間與醫院保持聯繫；事後提供學

生本人心理諮商或追蹤輔導至少三個月，亦提供家屬諮

詢，必要時召開校內個案討論會議或進行團體輔導，降低

自傷(殺)模仿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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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殺身亡：提供與事件相關之家屬、親友、同儕或教職員

哀傷輔導，並填具「學生自我傷害狀況及學校處理簡表」

回報教育部。 

4. 視學生需求協助連結社會福利資源。 

學務處衛

生保健組 

1. 於學生等待就醫期間協助緊急醫療處理。 

2. 提供自殺未遂學生返回學校後所需醫療協助。 

學務處生

活暨住宿

輔導組 

協助自殺未遂學生之生活輔導事宜。 

教學單位 

1. 導師：獲悉學生自殺事件發生後赴現場了解學生狀況，進

行緊急處理；協助自殺未遂者就醫、返回學校後課業及生

活適應；學生自殺身亡後慰問自殺身亡學生家屬、安撫身

故學生之同儕。 

2. 系所主管：表達慰問支持，協助自殺未遂者請假及補課事

宜。 

秘書室 針對學生自殺身亡事件，由校發言人擔任對外說明窗口。 

三、 評核方式： 

(一) 績效檢核：依據教育部規定時間及表單填報本校執行自我傷害預防工

作成效，並依其所定回報方式報請教育部備查。 

(二) 落實通報與危機處理之督導。 

四、 預期成效： 

(一) 建立完整之學生自我傷害預防機制。 

(二) 透過執行本校學生自我傷害預防工作過程，促進本校教職員生尊重生

命、關懷生命與珍愛生命。 

(三) 有效減少本校學生自我傷害事件之發生。 

五、 本計畫經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23 日校務會議通過組織調整 

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14 日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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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2 日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3 年 3 月 25 日諮商輔導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9 月 10 日諮商輔導委員會訂定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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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學生自我傷害危機事件處理標準作業流程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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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